
— 1 —

更正重印件

钦州市自然资源局文件

钦市自然资规〔2025〕1号

钦州市自然资源局关于
印发《钦州市优化规划管控要求

促进住宅品质提升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城乡规划审批管理工作，适应住房建设标准逐

步提升的发展趋势，丰富我市住宅产品体系，打造高品质住宅，

满足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，我局制定了《钦州市优化规划

管控要求促进住宅品质提升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

施》），经上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实际

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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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若干措施》适用于钦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建设项

目，各县（区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

释，实施期间国家、自治区相关规定与本措施不一致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钦州市自然资源局

2025年 2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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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市优化规划管控要求
促进住宅品质提升的若干措施

为进一步规范城乡规划审批管理工作，适应住房建设标准逐

步提升的发展趋势，丰富我市住宅产品体系，打造高品质住宅，

满足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关于阳台与飘窗的规定

（一）建筑阳台的设置须符合以下规定:

1.住宅每个套型的阳台结构板水平投影面积总和应≤套型建

筑面积的 30%。

2.非住宅建筑每层阳台结构板水平投影面积总和应≤该层

总建筑面积的 10%。

3.阳台不允许外接各类设备板和结构板，必须设置时，可设

置于阳台非主立面的短边或阳台分户墙正面，并应与建筑结构主

体相连。阳台可按造型需要，设置落地装饰柱、装饰墙。当装饰

柱、装饰墙同时为结构构件时，应按相应规则计算阳台建筑面积。

（二）建筑飘窗的设置须符合以下规定:

1.飘窗应三面临空开敞；若紧临飘窗一侧设置空调设备机位

或设备井，可两面临空开敞。

2.飘窗底板、窗槛墙应为混凝土结构并应与主体结构整体连

接。

3.飘窗上下构件应外挑，飘窗进深应≤1.1米。窗台与室内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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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高差在 0.45米以下且结构净高在 2.10米及以上的飘窗，应

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1/2面积（附图一）；窗台与室

内地面高差在 0.45米以下且结构净高在 2.10米以下的飘窗，或

窗台与室内地面高差在 0.45米以上的飘窗（附图二、附图三），

不计算面积。

4.上下楼层飘窗的出挑构件之间不允许用实墙封闭。

附图一

附图二 附图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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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花池的补充规定

（一）利用住宅楼层外挑板做花池的，板的出挑长度应≤0.6

米，花池覆土深度应≥0.3米，花池结构底板应与阳台结构板和

室内楼板高差≥±0.3米。

（二）花池的防坠物措施设计应在建筑设计方案中提出，并

提供花池大样图。

三、关于结构板与设备平台的补充规定

（一）住宅室外结构梁板

1.住宅房与房之间(含客厅、餐厅、卧室、阳台、卫生间、厨

房等)不得设置任何结构连梁或连板。

2.因建筑结构需要，可在户与户之间、户与核心筒之间合理

设置结构连梁或连板，且应符合以下规定:

（1）当合计梁板宽（即纵向梁板宽相加或横向梁板宽相加）

＞1米时，按结构连梁、连板水平投影全面积的 1/2计算建筑面

积，并计入容积率。当合计梁板宽≤1米时，不计建筑面积，不

计容积率。

（2）不计容积率的结构连梁和结构板，设计单位须出具结

构设置必要性说明；建设单位须出具有关承诺书，承诺该部分结

构连梁和结构板今后不改为其它用途，并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

确约定。

（二）建筑设备平台

设备平台不可设置在阳台正外侧，应与建筑结构主体相连，

设备平台外侧不可设立柱，并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详图。住

宅每个主要功能用房（客厅、卧室、书房）外可设置 1处面积≤

1平方米的设备平台，设备平台可根据需要进行合设，其中，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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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建筑面积≥144平方米的住宅不允许＞3处以上的合设(允许 3

处合设，每处合设面积应≤3平方米），户型建筑面积＜144平方

米的住宅不允许＞2处以上的合设(允许 2处合设，每处合设面积

应≤2平方米）。

四、每套住宅户型的空间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套型建筑面积≤144平方米的户型，本套住宅飘窗、

设备平台、结构梁板、户内凹口、户内洞口、内天井的投影面积

之和与套型建筑面积的比值应≤12%。

（二）套型建筑面积＞144平方米的户型，本套住宅飘窗、

设备平台、结构梁板、户内凹口、户内洞口、内天井的投影面积

之和与套型建筑面积的比值应≤10%。（附图四）

备注：复式及多层联排住宅内天井按单层计算，户内凹口、

户内洞口按自然层计算。（附图五）

附图四 平层计算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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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五 复式及多层联排住宅计算示意图

五、鼓励住宅产品多样化设计

套型建筑面积超过 120平方米的户型可采用复式设计，当住

宅户内挑空空间层高不大于两个自然层且≤7.2米时，所有挑空

空间水平投影面积之和≤该户单层套内水平投影面积最大值的

30%（六层及以下多层联排住宅可放宽至 35%）且不大于 50平方

米的，该挑空空间按单倍计算计容建筑面积，超出部分按 2倍计

算建筑面积并计容。挑空空间层高＞7.2米的部分，按 2倍计算

建筑面积并计容，并以每 2.2米为单位累进增加 1倍计算计容建

筑面积。（附图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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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六

六、完善住宅公建化标准

（一）采用公建化设计的住宅原则上应采用形体规整的板式

建筑形式。对于住宅建筑风貌品质提升区域的项目，由于用地限

制等特殊原因无法采用板式形体的，可由自然资源部门组织进行

专题研究或者专家评审，根据研究或评审结果确定公建化设计要

求。

（二）因住宅公建化设计需要，采取玻璃封闭处理的阳台，

按阳台板水平投影面积的 1/2计算计容建筑面积。

（三）公建化住宅飘窗两侧可接墙体或采用不透光侧板。

七、增加住宅不计容建筑面积情形

（一）当屋顶提供不小于其水平投影面积的 60%用作公共使

用区域时，屋顶的公共楼梯间及电梯机房、水箱间等公共设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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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累计面积≤屋顶水平投影面积 25%的，其建筑面积不计入项目

总计容建筑面积（附图七）。

附图七

（二）既有住宅为满足安全疏散、改善垂直交通等而增设必

要的消防楼梯、连廊、无障碍设施、电梯等，其建筑面积不计入

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。

（三）新开发建设的住宅项目，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或相关政

策要求建成后无偿移交政府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（独立占地的除

外），其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，符合产权计算相关规范要求的，

计入产权登记面积（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需注明建成后无偿移交

政府）。

八、试行空中花园住宅

将绿色生态理念注入城市建筑实践，鼓励利用挑高、错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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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挑式的大阳台集中打造户内空中花园，增加居家活动空间多样

性，丰富城市建筑景观，推动住宅产品更新迭代。

（一）项目要求

1.须为建筑高度大于 27米的高层住宅项目。

2.住宅建筑套型建筑面积应大于 120平方米。

3.住宅建筑层高应≥3.1米。

4.空中花园住宅的首层住房之下楼层除必要的楼电梯间、门

厅和消防控制室外，应整体架空，架空层层高应≥3.6米，作为

休闲、健身、娱乐、绿化等公共空间使用。（附图八）

附图八

（二）户内空中花园设计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空中花园空间高度应不小于两个自然层高度。

2.住宅阳台及户内空中花园水平投影面积应≤住宅套型建

筑面积的 40%。其中，户内应至少设置一个符合日常生活起居需

求的普通阳台，其水平投影面积不小于套型建筑面积的 5%；户

内空中花园水平投影面积不小于套型建筑面积的 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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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户内空中花园应三面临空，不设结构柱、装饰柱、剪力墙

等，不可外接连梁、板、雨篷等构件。

4.户内空中花园出挑宽度应≥2.4米且≤6米。

5.空中花园栏杆安全高度应结合绿化具体布置设计，栏杆应

采用通透栏杆或透明栏板，向外展示绿化效果。

6.空中花园上方为邻户外窗时，不应设置飘窗，且应设置防

坠落和视线遮蔽措施，考虑整体美观效果，不可采用混凝土板。

空中花园下方有出入口或人员活动的区域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。

7.户内空中花园应沿栏杆内侧布置的种植槽，种植槽净宽度

应≥阳台进深的 30%且≥0.8米。种植槽可下凹或上翻，覆土厚

度≥0.5米（不含防水层）。绿化面积≥户内空中花园面积 50%。

8.种植形式宜高、中、低搭配，不应只选用高度＜0.45米的

地被植物，适当选种高于栏杆的乔木和灌木；同时出于安全考虑，

不宜种植高大乔木与落果品种，不应选用对阳台结构造成破坏的

品种。提倡采用绿植墙、悬挂、吊篮等多种垂直、立体绿化形式，

增强外观效果。

9.户内空中花园应设给水和排水系统，排水系统应接入污水

排水系统。

（三）支持政策

1.户内空中花园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和产权登记面积，不

满足要求的部分按规定计入容积率。

2.空中花园住宅建筑建筑间距的计算边界可按户内空中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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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外挑尺寸的二分之一范围线进行控制。退用地红线按空中花园

建筑最外边缘控制。

3.日照分析时应建模，当空中花园住宅建筑为遮挡物时，日

照计算的遮挡面应为户属空中花园的最外边缘；当空中花园住宅

建筑为被遮挡物时，日照计算的被遮挡面应为建筑主体外边缘。

4.空中花园住宅建筑面宽控制只计算到外墙面。

（四）保障措施

空中花园的景观绿化与建筑主体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

验收，作为建筑附属绿化工程纳入建筑主体的审批流程进行统一

管理，参与项目工程建设许可阶段“多方案合审”，并与其建筑

载体一并进行验收核实。

九、道路交叉口风貌提升的规定

本规定适用于我市住宅和非住宅民用建筑，不包括工业建

筑。

（一）朝向城市道路交叉路口的建筑形体，其平面夹角不能

为锐角，如有形体需求，需采用半径大于 6米的圆角处理。

（二）朝向城市道路交叉路口的建筑立面，不应为整片实墙，

宜增大开窗比例以增加通透感。

（三）城市道路交叉路口退距范围内场地地坪与道路转角处

的高差原则上控制在 0.6米以内。

十、地下室规划管控措施

（一）优化地形利用，提倡延续原生地形地貌特点，鼓励通

过地形设计，改善地下室通风采光条件(附图九)；鼓励原始地形

有较大高差的场地分台设计，避免在丘陵地区出现高挡墙、单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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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高场地的做法。

（二）室外地面土侧面包覆的建筑空间，当其顶板顶面与相

接室外地面高差不大于 1.8米的部分的建筑面积≥房间建筑面积

的 50%时，该空间建筑可判定为地下建筑(附图十)。对于地形复

杂的项目，当分台设计时，其场地内部地下室可参考内部道路设

计标高进行覆土判定。

附图九 附图十

（三）地下建筑空间顶板顶面与相接室外地面高差超过 1.8

米的部分应按地面建筑进行建筑退让控制，且退用地红线边界≥

3米、退道路红线边界≥5米。

（四）鼓励临市政道路一侧的地下空间外露部分结合使用功

能进行开放式设计；如封闭使用，宜通过景观处理化解与城市界

面的场地高差。

（五）地下建筑空间作为车库、设备用房、人防空间使用时，

除设置立体车库和有特殊层高要求的设备房外，非主楼范围内的地

下空间层高应≤4.2米，主楼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层高应≤6.0米。

（六）对于因场地现状地形、地质特别复杂造成地下室有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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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设计要求的，可组织专家论证研究确定。

十一、关于公寓的补充规定

（一）公寓在图纸上应详细标注为“公寓式住宅”“公寓式

酒店”“公寓式办公”“公寓式宿舍”，不能标注为“公寓”。

（二）“公寓式住宅”“公寓式酒店”“公寓式办公”“公

寓式宿舍”应分别执行相应的住宅、酒店、办公、宿舍建筑规范。

（三）公寓式宿舍半数以上的居室应能获得和住宅居住空间

相同标准的日照时间。

十二、名词解释
1.套型建筑面积 相对于《住宅设计规范》中的“套型总建筑

面积”，套型建筑面积为不包含阳台的面积，其计算内容为《住
宅设计规范》4.0.2 条第 4 款中的“套内使用面积”与“相应的
建筑面积”之和。

2.板式住宅 长度明显大于宽度、形态规整的住宅形式。（附
图十一）

附图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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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空中花园住宅 又称“第四代住宅”，是一种新兴的建筑
模式，将绿色生态理念注入城市建筑实践，通过平台立体绿化和
建筑外墙垂直绿化等多种立体绿化方式，将空中花园庭院与现代
住宅相结合，形成户户有花园的建筑形式。

4.户内空中花园 设置于住宅建筑单个户型内的不小于两个
自然层高的室外绿化活动空间。

5.住宅户型的空间配置 指每套住宅户型中各功能空间的数
量、位置关系、大小比例等。除了应遵守的相关住宅设计规范外，
本规定中对于住宅居室以外的其它辅助功能空间及其构件进行
了补充说明。飘窗、设备平台、结构连板、结构连梁、户内凹口、
户内洞口的位置如下图所示（附图十二），其中：

户内凹口是指单套住宅内，外墙三面围合、另一面开敞且进
深≥0.9米、宽度＜2个开间的空间。

户内洞口是指单套住宅内，外墙三面围合、开敞面为连梁或
连板围合成的空间。

附图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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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挑空空间 指在低、多层联排住宅或复式等室内空间的客

厅等部位，二层楼板后退，使得局部达到两层以上的层高，这部

分空间称为挑空。

7.建筑主体外边缘 指建筑外围护结构外表面。

十三、其他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各县（区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

参照执行。本措施的规定与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，按

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。

此件公开发布

钦州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5年2月21日印发


